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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年 3月，随着国家机构的改革，开始组建新的自

然资源部。面对自然资源大调查、大规划及大保护的新形

势和新要求，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物资基础和基本要素的地

理国情监测数据，亟待构建统一的分类标准和技术规范，

开展数据的创新应用。“十三五”开始，中国武汉市率先

完成了地理国情由普查到监测的工作，掌握了较为完整的

地理国情数据。地理国情数据按年度监测更新、类别齐全、

成果精度高，是反映地表覆盖信息的一项“厚数据”，符

合城乡规划编制的数据需求。

城乡规划与地理国情普查监测作为中国国土空间资源

规划与管制的重要工具，由于行政机制和技术规范不同而

存在差异，未能有效融合。有关学者陆续在不同层面、不

同深度开展了两套数据的融合研究。

当前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：①两

套数据融合存在问题；②两套数据融合的途径。总体上看，

这些研究仅停留在对两套数据的分类进行描述与概括，在

融合效度的量化分析与误差原因方面，缺乏深入的探讨与

优化建议 [1]。

基于此，论文在内容（定性）、数量（定量）上对数

据进行对比分析，挖掘两套数据存在的差异性问题，并提

出两套数据融合转换地优化建议。

为了评估两套数据融合的实际有效性，每一对应地类

分别统计地理国情用地面积 A1、规划用地面积 A2、相交公

共面积 A12，以融合效度和错分误差来定量分析融合的实际

效率，如图 1所示。

地 理 国 情 用 地 面 积 A1=S2+S3； 规 划 用 地 面 积

A2=S1+S2；相交公共面积 A12=S2；融合效度是指相交面积

占地理国情用地总面积的比率，其融合效度表达式为 S2/

（S2+S3）；错分误差是指地理国情正确对应到规划用地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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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积占地理国情用地总面积的比率，其错分误差表达式为

S3/（S2+S3）。

论文以中国新疆乌鲁木齐市某典型区域为研究区进行

实验。实验区域内建设用地面积和非建设用地面积比约为

1∶ 1，用地斑块数量多、类型丰富、情况复杂，可将其作

为研究对象的样本数据 [2]。

针对现有的地理国情数据与城乡规划数据，论文采用

统一的分类标准对两者的分类思想进行对照分析。宏观层

面，采用分区融合的思想将地表覆盖数据与城市外围的非建

设用地数据进行数据衔接，地理国情要素中的城镇综合功能

单元数据与城市内部的建设用地数据进行数据衔接；中观层

面，以城乡规划分类数据为主序，对两套数据按照地类名称

和定义的相似性进行分类融合；微观层面，考虑到划分层次

的不同及地类本身固有属性的不同，采用多维属性的方法重

新组合对应关系。

该研究区域是中国新疆乌鲁木齐市的工业集聚重地，

位于城乡结合部，涵盖了建设用地与非建设用地中的全要素

地类特征。论文选取了错转流向较多的地类（如居住、工业、

科教和水域地类）进行分析。

第一，居住用地。城乡规划数据中居住用地（R）与地

理国情数据中居住小区（1141）的融合效度为 53.12%，错

分误差为 46.88%，转换等级为二级。如图 2所示，错分地

类主要流向为地理国情居住小区被转换到规划中的城乡居

民点建设用地、非建设用地、工业用地、道路交通用地、公

共服务设施用地 [3]，如图 2所示。

进一步分析造成的误差及原因：

①居住用地的界定差异。地理国情普查注重地表覆盖

物的物理特性，将城市道路或自然分界线围合的区域定义为

居住小区；而规划注重用地的所有权属性，将住宅建筑用地

及其附属道路、附属绿地、停车场等用地定义为居住用地。

在实际调查中，地理国情普查时会将大型工矿企业、教育科

研用地内部较为零散居住小区单独提取出来，与规划分类中

的居住用地无法衔接对应。

②采集尺度差异。地理国情数据采集时有尺度要求，

一般居住用地的斑块面积达到 5000m2以上的才能被采集到，

而规划是按审批数据统计的。相比而言，规划数据更为科学

合理。

第二，工业用地。规划数据中工业用地（M）、物流仓

储用地（W）、公用设施用地（U）与地理国情数据中工矿

企业（1142）的融合效度为 87.78%，错转误差为 12.22%，

转换等级为一级。错分地类主要流向为地理国情数据中工矿

企业被转换到规划中的铁路用地、供电用地及城市道路用地

等。如图 3所示 [4]。

进一步分析造成的误差及原因：

①采集依据的属性差异。规划分类中的工业用地兼具

多种使用功能，但地理国情数据只按其中的一种属性采集。

例如，中国乌鲁木齐市实德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兼具工业生产

和商业贸易的功能，而地理国情普查时只考虑了商业属性，

将其采集为商务设施。

②采集尺度差异。如中国乌鲁木齐市某工业园用地中

为工业服务的交通设施，由于地理国情采集数据比较精细，

被单独采集为交通设施。

③地理国情数据漏采。规划数据中为铁路用地，地理

国情数据中为工矿企业。误差原因是规划将工矿企业内的铁

路与无轨道路单独作为一种用地类型，而地理国情普查未进

一步识别。

第三，科教用地。规划数据中的科教用地（A3）与

地理国情数据中的教育科研用地（114C）的融合效度为

81.59%，错分误差 18.41%，转换等级为一级。错分地类主

要流向为：地理国情数据中教育科研用地被转换到规划数据

中的二类居住用地、三类工业用地和存量待建用地，如图 4

所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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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一步分析造成的误差及原因：

①科教用地界定差异。例如，车友驾校，规划数据中

将其定为增量待建用地，而地理国情数据错将驾校采集为教

育科研用地，侧面说明该驾校用地属于未批已建用地。此外，

在规划中驾校属于交通设施用地。

②采集依据的属性差异。高新科技园本身兼具科研与

生产功能，规划将其采集为教育科研用地，地理国情普查将

其采集为工矿企业，如武汉市高新科技园。

第四，水域。规划数据中的河流水面（E11）与地理

国情数据中河流（1011）的融合效度为 61.83%，错分误差

38.17%，转换等级为二级。错分地类主要流向为地理国情

数据中的河流被转换到规划数据中的河流水面、内陆滩涂、

水工建筑用地、水浇地等，如图 5所示。

图 5地理国情河流与规划用地地类流向图

进一步分析造成的误差及原因：

①水域界定存在差异。规划数据中的水域以河道的堤

岸为界定标准，并且规划中水体不包括城镇、居住小区、厂

矿企业等建设用地范围内部的水面，如公园内水面等。地理

国情数据采集时参照的是当时该土地的自然地表覆盖情况，

水域面积达到采集尺度即判为水面。

②现实性差异。规划中的河流采集异常水位为准，地

理国情普查中的地表覆盖数据以摄影时的实际水位为准，由

于采集时相的不同，采集到的水域范围也会有所不同。

第一，统一技术规范。在数据采集过程中，广泛征求

两个部门的建议，重新审核、比较、评估地理国情与规划的

现状图，找出差异，避免采集标准与实际状态不一致造成的

差异。

第二，统一分类标准。宏观层面的分类目标应统一，

如建设与非建设区两大功能区和大类用地的分类标准应一

致。同时，在种类与小类用地的分类上应统一地类的功能属

性和尺度标准。

第三，增加分类维度。地理国情数据侧重土地覆盖物

的自然属性，规划数据侧重土地的使用性质。

两者的分类可以归纳为用地的自然属性、开发状态、

建筑类型、活动和开发强度、经济功能、所有权等属性。因此，

对每个地类构建多维属性的、平行的分类体系，在此基础上

进行单属性或者合并属性的对接，从而提高融合效率。

论文对地理国情数据和城乡规划用地数据进行对比分

析。地理国情普查数据注重地表覆盖物的物理特性，客观真

实地对不同特征的地表要素进行划分和归类，强调所见即所

得。城乡规划用地数据依据土地的使用功能、开发方式和覆

盖特征等因素进行划分，强调的是社会性质，存在历史因

素。两套数据的融合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城市管理工作中数

据不一致造成的错误认知。针对存在的问题，论文从数据采

集与分类的过程中提出科学的解决方法，实现地理国情数据

“边普查、边监测、边应用”的初心价值，让监测成果在国

土空间规划中发挥效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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